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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一○九年股東常會議事錄 

時間：中華民國 109年 6 月 24日（星期三）上午九時 

地點：台北市中山北路四段一號圓山飯店二樓敦睦廳 

出席：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所代表股份計 152,286,086 股(含以電子方式出席行使表決權

2,598,419 股)，占本公司發行股份總數扣除無表決權股數 212,290,226 股之 71.73%。 

主席：洪董事長吉雄                         紀錄：陳泰龍、李淑敏 

列席：林董事綉娟、徐董事海倫、馬董事嘉應、劉董事自明、王獨立董事棟樑、馬獨立董事裕

豐、廖世昌律師、李逢暉會計師 

一、 宣佈開會：（出席股東及股東代理人代表股份總數已達法定出席股數，主席宣佈開會）。 

二、 主席致開會詞：（略）。 

三、 報告事項： 

(一)108年度營業及財務報告： 

【詳見本公司 108年度營業及財務報告如附件一至三】 

(二)審計委員會審查 108年度決算表冊報告： 

【審計委員會查核報告書如附件四】 

(三)108年度員工及董事酬勞分派情形報告： 

本公司 109 年 3 月 20 日董事會決議通過以現金發放 108 年度員工酬勞新台幣

28,000,000元及董事酬勞 6,000,000元，並於 4月完成發放。 

(四)修訂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處理程序報告： 

【本公司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處理程序修正條文對照表如附件五】 

主席裁示：以上報告事項洽悉。 

四、承認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08年度營業報告書及財務報表案，提請  承認。 

說明： 

一、依公司法第 20條第 1項、第 228條第 1項及證券交易法第 36條等規定辦理。 

二、擬具本公司 108年度營業報告書如附件【附件一】。 

三、檢附業經安侯建業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李逢暉、鍾丹丹等二位會計師簽證之本公司

108年度合併及個體財務報表如附件【附件二至三】。 

決議：經票決結果如下 

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152,286,086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598,419權) 

贊成權數：149,626,699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128,032權) 

反對權數：23,930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3,930權) 

無效、棄權及未投票權數：2,635,457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46,457權)，

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之 98.25%，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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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 108年度盈餘分配案，提請  承認。 

說明： 

一、本公司 108 年度稅後淨利為新台幣(以下同)703,782,323 元，經調整其他項目及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特別盈餘公積後，108年度期末可供分配盈餘為 411,551,033

元，擬分配股東現金股利 187,404,800元及股票股利 106,480,000元。 

二、按本公司實際流通在外股數計算，每股配發現金股利 0.88元及股票股利 0.5元，

本次現金股利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捨去，其畸零款合計數計入本公司之其他收

入。俟本年股東常會通過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除(權)息基準日 

三、嗣後如因本公司股本變動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股東配息及配股率發生變動而需

修正，或因主管機關要求及其他事實需要，而應行調整修正時，亦授權董事會全

權處理之。 

四、依據本公司章程第 36條有關盈餘分配規定編製盈餘分配表。 

 

決議：經票決結果如下 

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152,286,086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598,419權) 

贊成權數：149,664,696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166,029權) 

反對權數：23,933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3,933權) 

無效、棄權及未投票權數：2,597,457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08,457權) 

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之 98.27%，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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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討論事項 

第一案                                            董事會提 

案由：本公司擬辦理盈餘轉增資發行新股案。 

說明： 

一、本公司為充實營運資金，健全財務結構，擴大承保能量，增強市場競爭力，提升

公司核心資本及風險承擔能力，擬自 108 年度可供分配盈餘中提撥新台幣（以下

同）106,480,000 元，發行新股 10,648,000 股，每股面額 10 元，實收資本額由

2,129,600,000元增資至 2,236,080,000元。 

二、發行條件： 

(一)本次盈餘轉增資發行之新股，按配股基準日股東名簿記載之持有股數計算分派

之，按分配時流通在外股數 212,960,000股計算，每仟股無償配發 50股。 

(二)配發新股不足 1股之畸零股，得由股東於配股基準日起 5日內自行併股，逾期

未併股者或併股後仍不足 1股者，一律依面額折付現金計算至元為止(元以下

捨去)，其股份授權董事長洽特定人認購之。 

(三)嗣後如因股本發生變動以致影響流通在外股數，致股東配股率發生變動而需修

正者，擬請股東常會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四)本次增資新股之權利與義務與原股份相同。 

三、本增資案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授權董事會另訂配股基準日及其他相關事宜，另

如因主管機關要求或其他事實需要，而應行調整修正時，授權董事會全權處理之。 

決議：經票決結果如下 

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152,286,086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598,419權) 

贊成權數：149,664,695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166,028權) 

反對權數：23,934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3,934權) 

無效、棄權及未投票權數：2,597,457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08,457權) 

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之 98.27%，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二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章程部分條文案。 

說明： 

一、依公司法第 162條及金管會 108年 4月 25日金管證交字第 1080311451號等規定辦

理。 

二、 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六】。 

決議：經票決結果如下 

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152,286,086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598,419權) 

贊成權數：149,663,689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165,022權) 

反對權數：23,940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3,940權) 

無效、棄權及未投票權數：2,598,457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09,457權) 

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之 98.27%，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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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董事選舉辦法部分條文案。 

說明： 

一、依據 108年 4月 25日金管證交字第 1080311451號函令，上市（櫃）公司董事選

舉應採候選人提名制度並載明於章程，股東應就董事候選人名單中選任之規定辦

理。 

二、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七】。 

決議：經票決結果如下 

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152,286,086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598,419權) 

贊成權數：149,663,134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164,467權) 

反對權數：24,495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4,495權) 

無效、棄權及未投票權數：2,598,457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09,457權) 

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之 98.27%，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第四案                                            董事會提 

案由：修訂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分條文案 

說明： 

一、參考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109年 1月 2日臺證治理字第 1080024221號公

告修正「○○股份有限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及配合本公司未來業務推展需要，

擬修正本公司股東會議事規則部份條文。 

二、檢附修訂條文對照表詳如【附件八】。 

決議：經票決結果如下 

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152,286,086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598,419權) 

贊成權數：149,663,029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164,362權) 

反對權數：24,601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24,601權) 

無效、棄權及未投票權數：2,598,456權(含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數 409,456權) 

贊成權數占出席股東總表決權數之 98.27%，本案照原案表決通過。 

六、臨時動議：無。 

七、散會：同日上午九時二十三分。 

備註 1：本股東常會議事錄依公司法第 183條第 4項規定記載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會議進行內容、程序及

發言仍以會議影音紀錄為準。 

備註 2：贊成、反對、無效、棄權及未投票權數占表決時出席股東表決權數之比例，係計算至小數點後第二位無

條件捨去，故可能有小數尾差，致其比例合計數不等於 100.00%。 

 

 

主席：洪董事長吉雄                      紀錄：陳泰龍、李淑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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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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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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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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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續) 

 



9 

 

附件二(續) 

 



10 

 

附件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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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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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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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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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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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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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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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續) 

 



18 

 

附件三(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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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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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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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三(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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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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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五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處理程序修訂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二條 本公司資金辦理專案運

用，以下列事項之投資或

放款為限： 

一、政府核定之新興重要策略性

事業或創業投資事業。 

二、政府核定之工業區或區域開

發計畫。 

三、無自用住宅者之購屋。 

四、文化、教育之保存及建設。 

五、非屬第三條所列具公共投資

性質之殯葬設施。 

六、其他配合政府政策之資金運

用。  

本公司資金辦理經外國中

央政府、外國中央政府所設立信

用保證機構保證或經濟合作發

展組織（OECD）公布之官方輸出

信用保證機構（以下統稱信用保

證機構）提供保證或保險之放款

業務，以擔任聯合貸款之參加行

為限，且符合下列條件者，核屬

前項第六款之資金運用： 

一、放款對象申請放款之用途，

用於投資金管會一百零六年

三月二十一日金管保財字第

10610908021號令第一點各

款所列事項。 

二、應評估該外國中央政府財政

狀況或該信用保證機構財務

狀況，是否足以償付所擔保

之債務，並應依國家地區別

或機構別分別訂定對其風險

承擔之限額，以落實風險控

第二條 本公司資金辦理專案運

用，以下列事項之投資或

放款為限： 

一、政府核定之新興重要策略性

事業或創業投資事業。 

二、政府核定之工業區或區域開

發計畫。 

三、無自用住宅者之購屋。 

四、文化、教育之保存及建設。 

五、非屬第三條所列具公共投資

性質之殯葬設施。 

六、其他配合政府政策之資金運

用。  

本公司資金辦理經外國中

央政府所設立信用保證機構保

證之放款業務，以擔任聯合貸款

之參加行為限，且符合下列條件

者，核屬前項第六款之資金運

用： 

 

 

 

一、放款對象申請放款之用途，

用於投資金管會一百零六年

三月二十一日金管保財字第

10610908021號令第一點各

款所列事項。 

二、應評估該信用保證機構財

務狀況，是否足以償付所擔

保之債務，並應訂定對其風

險承擔之限額，以落實風險

控管。 

 

依 108/11/18 金

管 保 財 字 第

10804362571號令

發布之解釋令予

以修訂。 

爰修訂第二條及

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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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管作業。 

三、具正式保證或保險文件，在

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對該

外國中央政府或該信用保

證機構可直接請求履行保

證或保險責任。 

四、於所擔保之貸款全數清償

前，該外國中央政府或該信

用保證機構保證或保險責任

應為無條件且不可撤銷。 

 

三、具正式保證文件，在債務

人不履行債務時，對該信用

保證機構可直接請求履行

保證責任。 

 

四、於所擔保之貸款全數清償

前，該信用保證機構之保證

責任應為無條件且不可撤

銷。 

第六條  本公司辦理專案運用、公

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

之限額如下: 

一、投資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資

金百分之十。 

本公司辦理第二條第二項所

定放款案件，其放款金額應

併入本款規定計算，且對於

同一放款對象之放款及投資

總額，合計不得超過本公司

資金百分之五。 

二、除第五條第二項所列被投資

對象外，對於同一對象投資

之總額，合計不得超過本公

司資金百分之五。 

三、對於被投資對象之投資比例

或出資比例，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被投資對象為創業投資

事業及第五條第二項第三

款者，不得超過該被投資

對象實收資本額或實收出

資額百分之二十五。 

(二)被投資對象為第三條及

第四條所列項目之事業

者，不得超過該被投資對

象實收資本額或實收出資

額百分之四十五。但符合

第六條 本公司辦理專案運用、公

共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

之限額如下: 

一、投資總額不得超過本公司資

金百分之十。 

本公司辦理第二條第二項所

定放款案件，其放款金額應

併入本款規定計算，且對於

同一放款對象之放款及投資

總額，合計不得超過本公司

資金百分之五。 

二、除第五條第二項所列被投資

對象外，對於同一對象投資

之總額，合計不得超過本公

司資金百分之五。 

三、對於被投資對象之投資比例

或出資比例，應符合下列規

定： 

(一)被投資對象為創業投資事

業及第五條第二項第三款

者，不得超過該被投資對

象實收資本額或實收出資

額百分之二十五。 

(二)被投資對象為第三條及第

四條所列項目之事業者，

不得超過該被投資對象實

收資本額或實收出資額百

分之四十五。但符合下列

依 108/12/31 金

管 保 財 字 第

10804963121號令

發布予以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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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下列條件，報經主管機關

核准者，不在此限: 

1.最近一期自有資本與風險

資本之比率符合保險法第

一百四十三條之四第一項

規定。 

2.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及審

計委員會，且該投資並經董

事會通過。 

3.最近一年執行各種資金運

用作業內部控制處理程序

無重大缺失，或缺失事項已

改正並經主管機關認可之

說明及證明文件。 

4.最近一年未有遭主管機關

重大裁罰及處分者。但違

反情事已改正並經主管

機關認可者，不在此限。 

 

5.如屬非首次投資，其已投資

實收資本額或實收出資額

達百分之四十五以上之被

投資對象，除被投資對象為

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

(簡稱促參法)所定之民間

機構者外，最近一期財務報

表應無累積虧損之情事。 

(三)前二目以外之被投資對

象，不得超過被投資對象實

收資本額或實收出資額百

分之十。 

四、本公司對於以第三條及第四

條所列項目為標的所發行之

證券化商品，得於該證券化

商品發行總額百分之十額度

內投資，不受前款投資比率

之限制。 

五、本公司對於第五條第二項所

列被投資對象之投資總額，

合計不得超過該本公司資金

百分之二。 

前項第三款第二目之 4 及

條件，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者，不在此限: 

1.最近一期自有資本與風險

資本之比率符合保險法第

一百四十三條之四第一項

規定。 

2.公司已設置獨立董事及審

計委員會，且該投資並經董

事會通過。 

3.最近一年執行各種資金運

用作業內部控制處理程序

無重大缺失，或缺失事項已

改正並經主管機關認可之

說明及證明文件。 

4.最近一年未有遭主管機關

重大裁罰或罰鍰累計達新

臺幣三百萬元以上者。但違

反情事已改正並經主管機

關認可者，不在此限。 

5.如屬非首次投資，其已投資

持股比例達百分之四十五

以上之被投資對象，除被投

資對象為促進民間參與公

共建設法所定之民間機構

者外，最近一期財務報表應

無累積虧損之情事。 

 

(三)前二目以外之被投資對

象，不得超過被投資對象實

收資本額或實收出資額百

分之十。 

四、本公司對於以第三條及第四

條所列項目為標的所發行之

證券化商品，得於該證券化

商品發行總額百分之十額度

內投資，不受前款投資比率

之限制。 

五、本公司對於第五條第二項所

列被投資對象之投資總額，

合計不得超過該本公司資金

百分之二。 

 

 

 

 

 

 

 

 

 

 

 

 

 

 

 

 

基於本條第一項

第三款監理之一

致性，爰修正，將

「持股比例」 修

正為「實收資本額

或  實 收 出 資

額」。 

 

 

 

 

 

 

 

 

 

 

 

 

 

 

增列第二項，考量

保險法一百零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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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九條第三項第二款第一目之 5 

所稱重大裁罰及處分，指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處理違反金融法

令重大裁罰措施之對外公布說

明辦法第二條第一款至第十二

款所列之重大裁罰及處分措施

之一及第十三款所稱單一違法

行為處法定最低限額三倍以上

之罰鍰。 

本公司辦理專案運用、公共

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後，其被投

資對象符合保險法第一百四十

六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

款規定之投資條件時，對該被投

資對象之投資，改依保險法第一

百四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

或第四款規定辦理。但有超過保

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第一

項第三款、第四款或第二項規定

比例者，除依原投資比例辦理增

資者外，不得再增加投資。  

本公司資金辦理專案運用

投資第二條第一款及第五條第

二項第一款所列創業投資事

業，與其利害關係人共同持有該

創業投資事業或其他方式對該

創業投資事業達到控制與從屬

關係者，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不得直接或以其他間接方式

透過該創業投資事業或其他

方式介入該創業投資事業及

其被投資事業之經營管理及

投資決策。 

二、應就其及該創業投資事業所

投資本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

一第一項第三款所稱經核准

依法公開發行之同一公司股

票，合併計算不得超過本法

 

 

 

 

 

 

 

 

 

本公司辦理專案運用、公共

及社會福利事業投資後，其被投

資對象符合保險法第一百四十

六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或第四

款規定之投資條件時，對該被投

資對象之投資，改依保險法第一

百四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三款

或第四款規定辦理。但有超過保

險法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第一

項第三款、第四款或第二項規定

比例者，除依原投資比例辦理增

資者外，不得再增加投資。  

年修正發布已提

高違反本法相關

規 定 之 罰 鍰 額

度，爰明定本處理

程序第六條及第

九條所稱重大 裁

罰 及 處 分 之 定

義，以資明確。另

現行條文第二項

配合移列至第三

項。 

 

 

 

 

 

 

 

 

為強化投資創業

投資事業之控管

機制，避免透過投

資創業投資事業

規避保險法相關

規定，爰增訂第四

項 及 第 五 項 規

定，明定投資創業

業應遵循之相關

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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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第一項

第三款規定之限額。 

前項第二款有關應合併計

算該創業投資事業所投資本法

第一百四十六條之一第一項第

三款之公司股票，係依本公司對

該創業投資事業之投資比重計

算。如有超過限額規定者，於超

限情形未改善前，應依下列規定

辦理： 

一、對該股票之持股不得再增

加。 

二、合併計算該創業投資事業對

該股票之持股不得再增加。 

第九條  本公司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經董事會決議或

其授權範圍內，逕為辦理

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

利事業投資。但仍應備具

前條第一項文件供主管

機關事後查核： 

一、業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

在不逾原投資比例或出資比

例範圍內參與現金增資者。 

二、被投資對象為依創業投資事

業輔導辦法規定列為創業投

資事業中央主管機關輔導協

助之創業投資事業與第三條

所列公共投資及第五條第二

項第三款者，且對同一對象

投資總額在新臺幣五億元以

下及本公司業主權益百分之

五以下者。 

三、被投資對象非屬前款之事

業，且對同一對象投資總額

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及本

公司業主權益百分之二以下

者。 

第九條  本公司符合下列情形之

一者，得經董事會決議或

其授權範圍內，逕為辦理

專案運用、公共及社會福

利事業投資。但仍應備具

前條第一項文件供主管

機關事後查核： 

一、業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

在不逾原投資比例或出資比

例範圍內參與現金增資者。 

二、被投資對象為依創業投資

事業輔導辦法規定列為創

業投資事業中央主管機關

輔導協助之創業投資事業

及第五條第二項第三款

者，且對同一對象投資總

額在新臺幣五億元以下及

本公司業主權益百分之五

以下者。 

三、被投資對象非屬前款之事

業，且對同一對象投資總額

在新臺幣五千萬元以下及

本公司業主權益百分之二

以下者。 

 

 

 

 

 

 

 

 

 

 

爰修正第一項 第

二款，放寬投 資

非依促參法辦理

之公共投資案件

得採事 後查核之

適用門檻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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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四、其他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情

形者。 

本公司辦理前項投資，其最近一

期之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率

應符合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三條

之四第一項規定。 

被投資對象為依促參法辦

理之案件，符合下列投資金額及

條件者，得逕為辦理投資。但仍

應備具前條第一項文件供主管

機關事後查核： 

 

 

一、對同一案件投資總額在新臺

幣十億元以下及本公司業主

權益百分之十以下者，且符

合下列條件： 

(一)本公司最近一期之自有資

本與風險資本比率應符合

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

四第一項規定。 

(二)該投資案件於投資前提具

前條規定之書件報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 

二、對同一案件投資總額在新臺

幣五十億元以下及本公司業

主權益百分之十以下者，且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本公司財務條件、公司治

理及內部控制符合下列條

件者： 

1.本公司最近一期之自有

資本與風險資本比率及

最近二年度之自有資本

與風險資本比率平均值

達百分之二百五十以上。 

2.該投資案件於投資前提

具前條規定之書件報經

四、其他符合主管機關規定之

情形者。 

本公司辦理前項投資，其最近一

期之自有資本與風險資本比率

應符合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三條

之四第一項規定。 

被投資對象為依促進民間

參與公共建設法辦理之案件，除

被投資對象為有限合夥事業者

外，符合下列投資金額及條件

者，得逕為辦理投資。但仍應備

具前條第一項文件供主管機關

事後查核： 

一、對同一案件投資總額在新臺

幣十億元以下及本公司業主

權益百分之十以下者，且符

合下列條件： 

(一)本公司最近一期之自有資

本與風險資本比率應符合

保險法第一百四十三條之

四第一項規定。 

(二)該投資案件於投資前提具

前條規定之書件報經董事

會決議通過。 

二、對同一案件投資總額在新臺

幣五十億元以下及本公司業

主權益百分之十以下者，且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一)本公司財務條件、公司治

理及內部控制符合下列條

件者： 

1.本公司最近一期之自有

資本與風險資本比率及

最近二年度之自有資本

與風險資本比率平均值

達百分之二百五十以上。 

2.該投資案件於投資前提

具前條規定之書件報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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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及出席董事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決議通過。 

3.已設置獨立董事，並已設

置審計委員會。 

4.最近一年執行各種資金

運用作業內部控制處理

程序無重大缺失，或缺失

事項已改正並經主管機

關認可者。 

5.最近一年未有遭主管機

關重大裁罰及處分者。但

違反情事已改正並經主

管機關認可者，不在此

限。 

 

(二)該投資案件符合保險業同

業公會依其所訂並報主管

機關備查之財務標準與投

資案件主辦機關保證或風

險分擔及爭議處理機制之

條件，且符合下列條件： 

1.本公司最近一期之自有

資本與風險資本比率應

符合保險法第一百四十

三條之四第一項規定。 

2.該投資案件於投資前提

具前條規定之書件報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 

前項依促參法辦理之投

資，其所稱投資總額，係指依投

資契約約定，應支付權利金、興

建成本及租金之全部總金額。 

 

本公司辦理第二條第二項

所定放款案件，準用本條第一項

第四款規定，得經董事會決議或

其授權範圍內，逕為辦理放款，

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出

席及出席董事二分之一

以上同意決議通過。 

3.已設置獨立董事，並已設

置審計委員會。 

4.最近一年執行各種資金

運用作業內部控制處理

程序無重大缺失，或缺失

事項已改正並經主管機

關認可者。 

5.最近一年未有遭主管機

關重大裁罰或罰鍰累計

達新臺幣三百萬元以上

者。但違反情事已改正

並經主管機關認可者，

不在此限。 

(二)該投資案件符合保險業同

業公會依其所訂並報主管

機關備查之財務標準與投

資案件主辦機關保證或風

險分擔及爭議處理機制之

條件，且符合下列條件： 

1.本公司最近一期之自有

資本與風險資本比率應

符合保險法第一百四十

三條之四第一項規定。 

2.該投資案件於投資前提

具前條規定之書件報經

董事會決議通過。 

前項依促進民間參與公共

建設法辦理之投資，其所稱投資

總額，係指依投資契約約定，應

支付權利金、興建成本及租金之

全部總金額。 

本公司辦理第二條第二項

所定放款案件，準用本條第一項

第四款規定，得經董事會決議或

其授權範圍內，逕為辦理放款，

 

 

 

 

 

 

 

 

 

爰修正第三項第

二 款 第 一 目 之 

5，將「重大裁罰」

修正為「重大裁罰

及處分」，並刪除 

「或罰鍰累計達

新臺幣三百萬元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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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但仍應具備下列文件供主管機

關事後查核。主管機關得定期檢

查本公司放款情形，並視社會經

濟情況及其實際辦理績效，限制

或審核之： 

一、放款計畫（含市場展望分

析、放款對象之股東結構及

經營團隊、放款條件、貸款

期限、本息償還方式與時

程、資金用途、還款來源與

還款能力等之評估分析）。 

二、辦理資金專案運用、公共及

社會福利事業投資及放款之

明細及其績效分析（含各期

投資及放款績效分析及說

明）。 

三、債權保障方式（含該外國中

央政府或該信用保證機構適

格性及相關保證或保險文件

等之確認）。 

四、放款對象之財務報告。但放

款對象設立未滿一年者，免

附。 

五、董事會會議決議或其授權文

件。 

六、有關機關之審核文件。 

七、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但仍應具備下列文件供主管機

關事後查核： 

 

 

 

一、放款計畫（含市場展望分

析、放款對象之股東結構及

經營團隊、放款條件、貸款

期限、本息償還方式與時

程、資金用途、還款來源與

還款能力等之評估分析）。 

二、辦理資金專案運用、公共及

社會福利事業投資及放款之

明細及其績效分析（含各期

投資及放款績效分析及說

明）。 

三、債權保障方式（含該信用保

證機構適格性及相關保證文

件等之確認）。 

 

四、放款對象之財務報告。但放

款對象設立未滿一年者，免

附。 

五、董事會會議決議或其授權文

件。 

六、有關機關之審核文件。 

七、其他主管機關指定之資料。 

 

 

 

 

 

 

 

 

 

 

 

 

 

 

依 108/11/18 金

管 保 財 字 第

10804362571號令

發布之解釋令予

以修訂第九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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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六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章程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六條 本公司印製股票應編號，由代表

公司之董事簽名或蓋章，並經依

法得擔任股票發行簽證人之銀

行簽證後發行之。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

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

構登錄。 

本公司股票為記名式，由董事三

人以上簽名或蓋章編號，依法經

主管機關或其核定之發行登記

機構簽證後發行，並得應台灣證

券集中保管股份有限公司之請

求合併換發大面額之證券。 

本公司發行之股份得免印製股

票，並應洽證券集中保管事業機

構登錄。 

依公司法第 162

條修訂。 

第十七條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至十三人，組

織董事會，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

力之人選任之，任期三年，連選

得連任，董事之選舉採公司法第

一百九十二條之一之候選人提

名制度，董事候選人提名之受理

方式及公告等相關事宜，悉依公

司法、證券交易法相關法令規定

辦理。全體董事合計持有記名股

份比例，應遵照有關法令規定辦

理。 

本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內，就執行

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

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董事因執行職務，不論盈

虧均得酌給車馬費及報酬，其數

額授權董事會依同業通常水準

議定支給之。 

本公司設董事七人至十三人，組

織董事會，由股東會就有行為能

力之人選任之，任期三年，連選

得連任，全體董事合計持有記名

股份比例，應遵照有關法令規定

辦理。 

本公司得於董事任期內，就執行

業務範圍依法應負之賠償責任

為其購買責任保險。 

本公司董事因執行職務，不論盈

虧均得酌給車馬費及報酬，其數

額授權董事會依同業通常水準

議定支給之。 

1.新增本條訂定

之意旨。 

2.依據 108年 4

月 25日金管

證交字第

1080311451

號，上市（櫃）

公司董事及監

察人選舉應採

候選人提名制

度，並載明於

章程，股東應

就董事及監察

人候選人名單

中選任之。 

第三十九條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五十二

年元月十六日，…(略)，第四十

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八

年六月十八日，第四十四次修訂

於中華民國一百零九年六月二

十四日，自股東會議決議實行。 

本章程訂立於中華民國五十二

年元月十六日，…(略)，第四十

三次修訂於中華民國一百零八

年六月十八日，自股東會議決議

實行。 

增列修訂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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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七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選舉辦法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公司董事之選舉，應依照公司

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

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為

審查董事候選人之資格條件、學

經歷背景及有無公司法第三十

條所列各款情事等事項，不得任

意增列其他資格條件之證明文

件，並應將審查結果提供股東參

考，俾選出適任之董事。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資格及選

任，應符合「證券交易法」、「公

開發行公司獨立董事設置及應

遵循事項辦法」及「上市上櫃公

司治理實務守則」之規定。 

本公司獨立董事之選舉，依照公

司法第一百九十二條之一所規定

之候選人提名制度程序為之。 

 

1.刪除原條文。 

2.新增本條訂

定之意旨。 

3.依據 108年 4

月 25日金管

證 交 字 第

1080311451

號，上市（櫃）

公司董事及

監察人選舉

應採候選人

提名制度，並

載 明 於 章

程，股東應就

董事及監察

人候選人名

單 中 選 任

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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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八 

旺旺友聯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股東會議事規則修訂條文對照表 

條次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第二條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

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

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

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

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

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

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

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

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

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

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

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

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

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

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

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減

資、申請停止公開發行、董事競

業許可、盈餘轉增資、公積轉增

資、公司解散、合併、分割或公

司法第一百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

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舉並說

明其主要內容，不得以臨時動議

提出;其主要內容得置於證券主

管機關或公司指定之網站，並應

將其網址載明於通知。 

股東會召集事由已載明全面改選

董事、監察人，並載明就任日期，

該次股東會改選完成後，同次會

議不得再以臨時動議或其他方式

變更其就任日期。 

本公司股東會除法令另有規定

外，由董事會召集之。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開會三十日

前或股東臨時會開會十五日前，

將股東會開會通知書、委託書用

紙、有關承認案、討論案、選任

或解任董事事項等各項議案之案

由及說明資料製作成電子檔案傳

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並於股東

常會開會二十一日前或股東臨時

會開會十五日前，將股東會議事

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製作電子

檔案傳送至公開資訊觀測站。股

東會開會十五日前，備妥當次股

東會議事手冊及會議補充資料，

供股東隨時索閱，並陳列於本公

司及本公司所委任之專業股務代

理機構，且應於股東會現場發放。 

選任或解任董事、變更章程、公司

解散、合併、分割或公司法第一百

八十五條第一項各款、證券交易法

第二十六條之一、第四十三條之

六、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

理準則第五十六條之一及第六十

條之二之事項應在召集事由中列

舉，不得以臨時動議提出。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

上股份之股東，得以書面向本公

司提出股東常會議案。但以一項

為限，提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

入議案。另股東所提議案有公司

法第 172條之 1第 4項各款情形

之一，董事會得不列為議案。 

1.依公司法第一百

七十二條第五項

及第一百七十二

條之一第一項、第

二項、第五項修

正。 

2.配合107年8月6

日 經 商 字 第

10702417500 號

函，新增第四項。 

3.部分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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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持有已發行股份總數百分之一以

上股份之股東，得向本公司提出

股東常會議案，以一項為限，提

案超過一項者，均不列入議案。

但股東提案係為敦促公司增進公

共利益或善盡社會責任之建議，

董事會仍得列入議案。另股東所

提議案有公司法第 172條之 1第

4項各款情形之一，董事會得不

列為議案。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

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

提案、書面或電子受理方式、受

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受理期間

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

過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

案股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

東常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

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

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

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

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

列入之理由。 

本公司應於股東常會召開前之停

止股票過戶日前公告受理股東之

提案、受理處所及受理期間；其

受理期間不得少於十日。 

股東所提議案以三百字為限，超過

三百字者，不予列入議案；提案股

東應親自或委託他人出席股東常

會，並參與該項議案討論。 

本公司應於股東會召集通知日

前，將處理結果通知提案股東，

並將合於本條規定之議案列於開

會通知。對於未列入議案之股東

提案，董事會應於股東會說明未

列入之理由。 

第十四條 

 
主席對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

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

討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

之程度時，得宣佈停止討論，提

付表決，並安排適足之投票時

間。 

主席對議案及股東所提之修正案

或臨時動議，應給予充分說明及

討論之機會，認為已達可付表決

之程度時，得宣佈停止討論，提

付表決。 

為免限縮股東

投票時間，致影

響其行使投票

權利而為修訂

部分文字。 

第十六條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

或公司法第 179條第二項所列

無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應採行以

電子方式並得採行以書面方式

行使其表決權；其以書面或電子

方式行使表決權時，其行使方法

股東每股有一表決權；但受限制

或公司法第 179條第二項所列無

表決權者，不在此限。 

本公司召開股東會時，得採行以

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其表決權；

其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

時，其行使方法應載明於股東會

配合採行電子

投票並修訂部

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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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次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明 

應載明於股東會召集通知。以書

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權之股

東，視為親自出席股東會。但就

該次股東會之臨時動議及原議

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

決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

開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

有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

但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

此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

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前二日以與

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

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

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

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

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

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召集通知。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

使表決權之股東，視為親自出席

股東會。但就該次股東會之臨時

動議及原議案之修正，視為棄權。 

前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者，其意思表示應於股東會開

會二日前送達公司，意思表示有

重複時，以最先送達者為準。但

聲明撤銷前意思表示者，不在此

限。 

股東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表決

權後，如欲親自出席股東會者，

至遲應於股東會開會前二日以與

行使表決權相同之方式撤銷前項

行使表決權之意思表示；逾期撤

銷者，以書面或電子方式行使之

表決權為準。如以書面或電子方

式行使表決權並以委託書委託代

理人出席股東會者，以委託代理

人出席行使之表決權為準。 

第十八條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

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

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

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

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

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

議事經過之要領及表決結果(包

括統計之權數)記載之，有選舉董

事、監察人時，應揭露每位候選

人之得票權數。在本公司存續期

間，應永久保存。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

東意見，股東對議案無異議者，

應記載「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

東無異議通過」；惟股東對議案有

異議時，應載明採票決方式及通

過表決權數與權數比例。 

股東會之議決事項，應作成議事

錄，由主席簽名或蓋章，並於會

後二十日內，將議事錄分發各股

東。議事錄之製作及分發，得以

電子方式為之。 

前項議事錄之分發，本公司得以

公告方式為之。 

議事錄應確實依會議之年、月、

日、場所、主席姓名、決議方法、

議事經過之要領及其結果記載

之，在本公司存續期間，應永久

保存。 

前項決議方法，係經主席徵詢股

東意見，股東對議案無異議者，

應記載「經主席徵詢全體出席股

東無異議通過」；惟股東對議案有

異議時，應載明採票決方式及通

過表決權數與權數比例。 

 

落實逐案票決

精神並修訂部

分文字。 

 


